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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读者王莉莉近日向本报咨询
说 ， 因起床晚 ， 为避免上班迟
到， 她驾驶无牌摩托车经过一处
路口拐弯右行时闯了红灯。 但因
车速过快 ， 摩托车撞上道旁大
树， 导致车毁人伤。

王莉莉想知道 ： 这种情况
下， 她是否构成工伤？

法律分析
王莉莉的情形不构成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第

6项规定： “职工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
工伤 。 其中 ， “非本人主要责
任 ” 是构成此类工伤的前提要
件。 本案中， 虽然王莉莉的伤害
出现在上班途中且发生在道路
上， 但并不具备 “非本人主要责
任” 的要件：

一方面， 王莉莉是事故的唯
一当事人。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
定》 第60条规定： “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
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

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 确定当
事人的责任。 （一） 因一方当事
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
承担全部责任； （二） 因两方或
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的， 根据其行为对事
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
度， 分别承担主要责任、 同等责
任和次要责任； （三） 各方均无
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 属于
交通意外事故的 ， 各方均无责
任。 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
通事故的， 他方无责任。” 即交
警部门就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

是针对事故双方或多方而言， 可
本次事故时只有王莉莉一方， 没
有对方更无多方， 自然没有其他
的责任人。

另一方面， 《道路交通安全
法》 第22条第1款规定： “机动
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 法规的规定， 按照操作规
范安全驾驶、 文明驾驶。” 王莉
莉驾驶无牌摩托车、 超速、 闯红
灯的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 但其
置之不顾， 对可能产生的自身损
害或者他人损害存在过错， 应当
自担全部责任。 颜梅生 法官

上班途中违章驾驶导致本人受伤不构成工伤

违规占用车辆能构成开除理由吗？ 编辑同志：
前几天， 我坐高铁出

差， 购买的是靠车窗的座
位。 上车后， 发现一谷姓
男子坐在我的位子上。 于
是 ， 我就请他让座 。 不
料， 谷某不愿让座， 而且
态度十分傲慢地说： “谁
规定一定要按号入座？ 要
么你自己站着， 要么去坐
我那个座位， 要么自己去
餐车坐。”

无奈， 我找乘务员反
映。 乘务员过来劝说无效
后， 报告了乘警。 乘警对
谷某多次提出警告， 要求
其将座位让出来， 均遭到
拒绝。 后来， 乘警将谷某
强制带离现场交给了车站
派出所。

请问， 我国法律对霸
座是如何规制的？

读者： 房瑜

房瑜读者：
霸座， 意思是肢体健

全者霸占别人座位。 针对
近年来出现的旅客霸座等
干扰交通运输正常秩序的
问题， 《民法典》 细化了
客运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

《民法典》第八百一十
五条第一款规定：“旅客应
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
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旅
客无票乘坐、超程乘坐、越
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
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的 ，
应当补交票款， 承运人可
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
客不支付票款的， 承运人
可以拒绝运输。 ”

《民法典》 第八百一
十九条规定： “承运人应
当严格履行安全运输义
务， 及时告知旅客安全运
输应当注意的事项。 旅客
对承运人为安全运输所作
的合理安排应当积极协助
和配合。”

据此， 承运人有义务
提醒旅客配合安全运输 ，
旅客有义务按照客票指示
入座。 另外， 即便列车上
有空座位或者高铁一等座
有空座位， 购买无座票或
二等座的旅客要想去坐 ，
都应当依法补交票款， 否
则， 都属于霸座性质。

本案中 ， 谷某霸座
后， 经乘务员和乘警多次
规劝和警告仍不让座， 且
态度恶劣， 其行为已扰乱
了列车秩序。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二十三条第（三）项规定，
扰乱公共汽车、 电车、火
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
公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
的， 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
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
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据此， 公安机关可以
对谷某处以二百元以下罚
款。 如果霸座者对执票人
或乘务员进行谩骂 、 殴
打， 会被以寻衅滋事处以
行政拘留 、 可以并处罚
款。 另外， 铁路部门还会
将霸座者列入铁路黑名
单， 180天内不能买票。

潘家永 律师

因为生病不能上班
公司要求收回车辆

申颖群说 ， 她于2007年6月
15日入职北京一家外企服务公
司， 双方订立过两次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2011年7月15日 ， 该公
司又与她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在该合同履行期间， 她被派
遣到该外资公司工作。

“2013年4月3日， 外资公司
与我签订始期为2013年5月1日的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并确认我
的工作年限自2007年6月15日累
计计算。” 申颖群说， 2017年9月
1日， 她的岗位由经理助理调整
为经理。

2018年7月27日至8月10日 ，
申颖群因腰椎病变请假休息， 但
她请的是年假。 后因病情没有得
到控制， 她自同年8月13日开始
请休病假。

由于申颖群一个多月不能上
班， 公司于2018年10月1日以其
不能胜任工作为由， 对其岗位及
薪酬进行调整， 由7级降为6级。
这一变化的直接后果， 是她不再
符合配备公司车辆的条件了。

同时， 公司表示， 为申颖群
配备公车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她上
下班， 让她为公司提供劳动， 但
她自2018年8月13日起一直休病
假， 处于非工作状态。 这种长期
不在岗的状态， 已经不符合公司
为其配备公车的目的， 因此， 应
予收回。

推迟一月交还轿车
公司解除劳动关系

申颖群注意到， 从2018年10
月起公司未扣除她的车辆使用
费。但在病假期间，公司多次通过
邮件、 电话短信等方式要求她返
还车辆。 由于她没有及时看到这
些通知，晚一个月交还车辆，公司
就以她在明知自己无权继续占有
使用公司车辆的前提下仍继续占
有使用车辆、 严重违反公司规章

制度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
申颖群不服公司决定向劳动

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请求裁
决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 出具合格的离职证明
书。

仲裁庭审时， 公司主张其系
合法解除申颖群的劳动关系， 理
由是她无权占有 、 使用公司车
辆， 存在未按时归还车辆、 不当
使用车辆和电子邮箱等重大不当
行为， 严重违反了 《员工手册》
等制度规定。 该手册第5条规定：
“全体员工有义务保护公司财产，
防止偷盗、 丢失、 滥用， 违规使
用、 获取等情况的发生。”

公司辩称， 其为员工配备公
车属于福利， 公司对于向谁配备
公车、 员工应当如何使用所配备
的公车具有最终决定权。 为收回
车辆 ， 其分别于 2018年 12月 18
日、 2019年1月11日、 1月15日和
1月18日通过邮件、 电话短信等
形式要求申颖群归还， 并在邮件
中明确载明归还时间 、 归还地
点、 与谁交接， 并标明邮件重要
性为 “高 ” 。 上述邮件设置的
“已阅回执” 功能显示， 2019年1
月15日和1月18日的邮件已成功
送达申颖群且其已经及时查阅。
然而， 在整个过程中， 申颖群从
未就此事与公司进行正面的沟通
与回复， 直到2019年2月15日下
午下班后方与公司联系， 时间整
整推迟一个多月。

另外， 公司主张申颖群违规
使用车辆， 未尽到保护公司财产
义务 。 在病假期间 ， 其驾车于
2018年12月2日在天津违章 ， 从
2018年10月10日算起到2019年2
月18日， 其驾车行驶9317公里 ，
如此高强度地使用公司车辆与其
所患腰椎疾病存在不合理性， 进
一步证明其确实存在不当使用车
辆的行为。

不仅如此， 申颖群还让其爱
人登录使用工作邮箱， 该行为与
《员工手册》 规定的信息安全保
护要求格格不入， 严重违反公司
的信息安全保护政策。

公司认为， 《员工手册》 第
9条规定， 如果员工拒不服从主
管指令、 情节较重， 或存在超越
权限或未经许可的不当行为， 情
节较重， 公司有权立即解雇。 由
于申颖群的行为已经符合该项规
定， 故公司有权将其解雇。

2019年2月18日 ， 公司向申
颖群发出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 并在 《离职证明》 中写明
申颖群因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被解
除合同。

仲裁机构审理后， 裁决公司
支付申颖群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
偿金49.8万元， 重新出具解除劳
动合同证明。

解雇员工缺乏依据
法院判令公司赔偿

公司对仲裁裁决不服， 诉至
一审法院。

庭审时， 公司主张其解除申
颖群劳动合同的理由， 是其存在
违规使用车辆 、 多次违章的行
为， 但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
经就劳动者使用车辆时应当遵守
的纪律规则、 限制条件或违规使
用车辆的判断标准予以明确。 再
者， 申颖群虽然逾期归还车辆，
但考虑到她当时尚在病假期间，
其无法及时查阅工作邮件的抗辩
理由存在合理性， 且从证据中看
申颖群不存在拒不归还车辆的主
观故意， 公司虽急于要求其归还
车辆， 却没有通过其他更为直接
的方式与其取得联络， 若将逾期
还车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她有违公
平。 至于公司主张的申颖群违反
信息安全保护义务， 因其未举证
明确相关义务内容， 且该解除理
由与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内
容不符， 故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的理由缺乏事实依
据。

公司解除申颖群劳动关系的
依据是 《员工手册》， 但该手册
未直接送达申颖群。 公司虽主张
将手册公示于内部网站， 但其提
交的证据是英文内容， 未附中文

译本 ， 一审法院难以采信 。 况
且， 即使该证据具备真实性， 亦
不足以证明该制度已达到向劳
动者公示的目的， 故一审法院认
为公司主张的解除理由缺乏制度
依据。

另外， 公司与申颖群解除劳
动合同时她尚在医疗期内， 为保
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用人单位的
解除行为应更加审慎。 鉴于公司
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 一审法院认定其属于违法解
除， 应当支付申颖群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

由于公司出具的离职证明载
明的解除理由与一审法院认定不
符， 故公司应当重新向申颖群出
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 据此，
一审法院作出了与仲裁裁决内容
一致的判决。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起
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没有
证据证明其公务车辆存在使用时
间、 里程及违章记录、 仅用于工
作公务用途等方面的限制， 故难
以认定申颖群构成不当使用公司
车辆。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50条
第1款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在解
除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
的证明。 本法第89条规定， 用人
单位未向劳动者出具该证明的，
不仅可能会被劳动行政部门责令
改正， 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还应
赔偿损失。 由此来看， 向劳动者
出具离职证明， 系用人单位的后
合同义务 ， 绝不是用人单位的
“权力”， 用人单位违反该义务，
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另一方面， 用人单位出具离
职证明， 是为离职劳动者的利益
而出具， 而非为劳动者将来的供
职单位之利益出具。 法律之所以
做这样的规定， 概因该证明的主
要功能是呈现劳动者之前的供职
信息， 方便劳动者再就业， 同时
供其办理失业登记之用。 因公司
出具的证明有违这个目的， 故应
重新出具。 据此， 二审法院判决
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审判决。

列车上虽有空位子
乘客也不能随便坐

取消公务配车后晚交还１个月被解聘

从一名劳务派遣工变成一家外资公司的正式工， 再由一名普通员工晋升为执掌全面工作的公司经理， 申
颖群 （化名） 为该企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相应地， 公司也给予她不菲的报酬和待遇， 其中就包括
为她专门配备的一辆公务轿车。

在职期间， 申颖群并没有感觉到开公务车与私家车有什么区别。 患抑郁症时， 她曾开该车到外面散心。
当腰椎出现病变时， 她也开此车多次出入医院。 但是， 当她需要长期休病假， 公司竟然通知她要收回该车辆。

不仅如此， 由于申颖群晚交还车辆一个月时间， 公司还以违规占有使用车辆、 滥用公司财物为由解除其
劳动关系。 双方为此发生争议， 并将官司打到二审法院。 1月27日， 法院终审判决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赔偿金49.8万元、 重新为其出具离职证明书。


